
 

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推进教学内涵建设，不断

提高教学质量，建立健全教学质量保证体系，确保教学督导

工作正常开展，根据《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学督导工作

管理办法》，现就校级教学督导成员主要工作职责规定如下： 

1.监督与指导学院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、毕业要求或

课程大纲的制（修）订和贯彻执行情况，每学期不少于一次。 

2.深入学院、课堂，督查教学运行情况，主动推门听课，

每两周不少于一次。 

3.参加学院教学质量内部监控阶段研讨或自我诊断评

价活动。学院教学质量监控组每学期组织活动不少于一次。 

4.参与学校组织的日常教学督查和专项教学检查，每学

期不少于一次。 

5.参与学院组织的期初、期中、期末常态化教学监测，

每学期不少于一次。 

6.围绕教学中心工作，采用问卷或座谈形式听取师生的

意见和建议，并及时做好信息的分析汇总和反馈工作，每学

期不少于一次。 

7.与学院教学质量监控成员一起，共同参与教师教学质

量年度综合考核工作，每学年不少于一次。 

8.参与学院教学质量监控组对教学事故的调查和处理，

根据调查结果出具一份初步处理意见。 


